
94年次徵兵及齡男子無論在學與否或於國外就學，均需辦理兵籍

調查。兵籍調查即將開始，為便利役男及家屬申報節省交通往返

時間，本區 94年次徵兵及齡男子在接獲本所通知辦理兵籍調查

時，請多加利用「網路」申報，亦可前往指定地點、臨櫃、傳真或

郵寄等方式完成兵籍調查。 

一、各類申報方式及期程如下：

1. 線上申報(最便捷)：自      11  2      年      10      月      2      日      10      時起  至      1  1      月      15      日

17      時  止 ， (1) 至 高 雄 市 兵 役 處 網 頁

http：//mildp.kcg.gov.tw/，首頁右方點選【兵籍調查線上

申報系統】，於詳細閱讀申報  須知及填  報說明後，經驗證役男

身分即可進行線上申報，並可線上查詢是否完成申報作業。

(2) 至役政司網站/首頁/APP 專區下載/戶役政管家 APP，下

載並登入→「役政/線上申辦」；或掃瞄下方QR Code。

2. 現場申報：自112年11月3日至11月15日期間，兵籍調查日期

由各里里幹事另行通知，如本人不克前往時，可由家屬代辦。

3. 通訊申報：未居住戶籍地之役男請儘量利用網路申報，或到

本所網站【表單下載區】列印「兵籍調查個人資料申報表」填寫

後，於112年 12月 31日前以郵寄、傳真或電子郵件送回本所

役政災防課。 

二、兵籍調查現場申報請攜帶下列文件：

1. 役男國民身分證。

2. 戶口名簿。

3. 最高學歷證件(在學者請附學生證影本)。

4. 領有重大傷病卡者，請向健保署申請「重大傷病核定審查通知

書」正本及身分證影本各1份繳交。

三、役男如於兵籍調查時已出境國外、大陸地區就學；或為僑民；

或具刑案紀錄等事由，應以臨櫃、郵寄、傳真、E-mail等方式，

於112年 12月 31日前繳交相關證明文件至本所役政災防課，

如未繳交證明文件或文件未符規定，視同未具備上開役男身

分。

四、役男如未在學  且  無升學意願者，兵籍調查時請主動告知，本

所將儘速安排體檢。

http://mildp.kcg.gov.tw/


五、94年次役男自113年 1月 1日起，如須出境應經申請核備。

六、95年次欲申請提前接受徵兵處理之男子須於 113年 1月 1日

（18歲之年）起才可安排兵籍調查及體檢。

七、役男出境就學應符合法令有關國外學歷學校及就學最高年齡

限制規定，其各階段國外就學之在學證明，應提供本所列管。

役男倘具僑民身分，請檢具證明文件向本所申辦僑民役男列

管。

八、19歲役男已就讀大專院校學校者，請於開學後向就讀學校辦

理在學緩徵。

九、凡83至 93年次以後役男現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者，如欲申請

「分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」，可於11  2      年      10      月      1  6      日上午      10

時起至      11      月      1  5      日下午      5      時止，至內政部役政司網頁(網址：

http://www.nca.gov.tw/)之「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

系統」報名【分階段軍事訓練】。申請人數逾公告員額時，由

內政部役政司以抽籤決定。（洽役政災防課業務承辦人 江小

姐：3228160轉 143）。

如有未明暸事項，請洽本所役政災防課兵籍調查承辦人 紀小姐

電話：07-3228160分機 147   傳真：07-3164727

E-mail：min0220@kcg.gov.tw

          

戶役政管家APP
高雄市兵役處兵籍

調查線上申報網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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